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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B0_E4_B8_80_E8_c45_641796.htm 一、基本案情 某纺织

品商场举行2003年假日促销活动，与厂家联合推出一系列促

销活动。2003年采用“买一赠一”的方式搞促销活动三次，

通过促销售活动增加销售额35 690万元，同时赠送小商品2 910

万元。 2004年2月26日当地主管国税机关对该企业2003年度的

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该企业在促销活动中作为礼品赠

送出去的小商品没有按税法规定作视同销售处理，应补增值

税为：2 910÷（1 17%）×17%=422．82（万元） 应补缴城市

维护建设税为：422．82×7%=29.60（万元） 当地主管地税机

关对企业促销活动的涉税情况也进行了处理，应缴企业所得

税为：2 910÷（1 17%）×33%=820．77（万元） 在促销过程

中，企业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末代扣代缴的企业应该赔

缴。该业务企业应赔缴个人所得税额为：2 910÷（1-20%）

×20%=727．5（万元） 对于促销活动，企业共补各税：422

．82 29．60 820．77 727．5=2 000.69（万元） 对这笔业务进行

补税，该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李志鸿表示不理解，于是他请来

了普利安达税务师事务所的专家小方。 小方对该企业促销活

动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了全面了解。原来，该企业在促销活

动中进行了不适当的操作。以销售服装为例，凡购买一套某

西牌西服便赠送该品牌领带一条，两种产品实际对外销售价

格分别是488元和68元（均为含税价）。该商场的具体操作方

法为：对客户出具的发票是填写西服一套，价格为488元，同

时以领料单的形式（主要起签字备查的作用）领出领带一条



，客户付款当然是488元，在账务处理上其销售收入为417

．09元（即488元／1．17）增值税销项税额为79．91元。对于

赠送的领带则按实际进货成本予以结转，进入当期“经营费

用”科目核算。 当税务机关来进行纳税检查时，便将上述赠

送的领带价值68元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9．88元。处

理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

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应视同

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这样，此项销售活动每人次最终涉及

增值税销项税额为89．79元。同时补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 对商场而言，搞赠送本身旨在借这样的销售活

动来吸引顾客，提高市场占有率，其结果呢？却加重了企业

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出，降低了企业的

效益。 二、分析点评 （一）筹划分析小方指出：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商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处理：办法一：降低

销售价格，实行捆绑式销售。 降低销售价格，实行捆绑式销

售，即将西服和领带价格分别下调，使其销售价格的合计数

等于488元，并将西服和领带联袂销售。这样，也能达到促销

和节税的目的。 办法二：将赠送货物为销售折让来对待。 将

促销的主要商品按正常销售来对待，同时把赠送货物按其价

值以销售折扣的形式返还给客户。即在普通发票（因直接对

消费者销售货物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上填写西服一套价格488

元，同时填写领带一条，价格68元，同时以折扣的形式将68

元在发票反映，直接返还给客户，发票上净额为488元，客户

实际付款为488元，这样便达到促销的目的。折扣额68元能够

冲减商场的销售收入，即此项活动的不含税销售收入为417

．09元，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为79．91元，从而减少了增值税



销项税额9．88元。同时也避免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问题。 （二）筹划点评“买一赠一”促销方式是目前商业企

业采用得比较多的促销形式，但是“买一赠一”促销方式影

响到企业的计税销售额，如果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形成偷税

之嫌。通过以上操作处理，不仅达到了促销的目的，而且还

规避了税收负担人为地上升。 这样操作之所以在法律上能够

通过，是因为商场在商品的销售定价上有自主权，给客户（

无关联关系）的折扣也有自主权。就该项促销活动来看，其

销售净价也不会出现明显偏低的现象，因为第一、商场在促

销时一般都采取适当提高相应商品对外销售价格的策略，并

且，商品的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必要的调整是正常的，

也是必须的；第二、具体操作方法符合有关法律要求。税法

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

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

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根据这个规定，如果折扣额与

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进行了反映，就可以认可企业对销售

额的扣减。 三、附录 1、“买一赠一”促销方式在操作过程

中影响到税收的计税依据。对于纳税人销售货物的计税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

发[1993]154号）中明确：1．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

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记账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但

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应按所包装货物的

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2、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

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



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3、纳税

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应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

确定销售额。纳税人采取还本销售方式销售货物，不得从销

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 4、纳税人因销售价格明显偏低或无

销售价格等原因，按规定需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的，其

组价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为10%.但属于应从价定率征收消费

税的货物，其组价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为《消费税若干具

体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成本利润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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